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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

補充兵役男軍事訓練退訓、休業證明單
0000字第0000000000號

梯次 姓名 身分字號

戶籍地址

入營日期 離營日期
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

退訓、休業原因

備考

（部隊長簽字章）

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

      退訓或休業人員應於離營後十五日內持本證明單逕往戶籍地

鄉鎮市區公所辦理報到。


